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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城镇2022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根据《中共高青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2022年工作要点》、《高青县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办法》的要求，高城镇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切实抓好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现将本镇2022年度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2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一）切实发挥党委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高城镇党政主要负责人严格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充分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成立由镇党委书记为组长，镇长、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人大主席、党委委员、派出所长、法庭庭长、司法所长为成员的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分工负责，职责明确，工作制度完善，确保职能发挥到位；同时要求各成员科室处所制定工作计划，细化工作内容，夯实工作责任。

2、2022年我镇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用法，法治观念显著提升。我镇抓住“关键少数”，推进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建设与履职尽责同部署、同推进，通过抓住“关键少数”筑牢了法治建设之基，形成各科室单位分工负责、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普法和执法工作新格局。一是制定下发了《2022年集中学法用法安排计划》，提高了广大领导干部职工依法行政工作能力和法治化工作水平，统筹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进一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二是把法治建设纳入到本镇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对重大工作由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督办。三是定期听取法治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真正把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履行好、落实好、充分发挥好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引领示范作用，自觉为全镇作表率。

二、2022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建设法治政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扎实推进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加强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丰富政务公开方式。

1、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和政务信息公开。设立政府信息公开受理点，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信息公开工作。定期向镇党委、政府汇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依法依申请公开办理流程，使受理标准更加明确、受理过程更加规范。

2、丰富政务公开方式。充分利用“高青县人民政府”政务网站、“高城镇人民政府”微信公众号、《狄城普法驿站》多渠道多方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便民信息和政策解读内容，丰富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增强信息公开的知晓度。主动公开《政府工作报告》、《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及时公开镇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的部门预算、单位预算、部门决算、单位决算、三公预算及三公决算及情况说明等财政信息。

（二）积极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
1、镇政府积极主动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定期向镇人大报告工作，邀请镇人大相关人员列席镇政府重要会议20余次，充分听取人大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上级部门监督，主动接受人大代表、村（社区）居民代表的监督，及时办理、办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提案5件，办理结果均向代表、委员、相关政府机关部门及时反馈。深入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广泛征询群众意见和建议，确保群众反应事项件件有回音，桩桩有落实。


2、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加强政府内部监督，规范决策程序。进一步健全政府采购、固定资产管理等制度。进一步规范重大建设工程的管理。全面推进镇级集中支付制度和公务卡制度改革，全镇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执行率达到100%。全面建成财政集中支付（零余额账户）、公务卡管理、财政资金绩效申报等系统，实现财政资金使用动态监控。

（三）妥善处理好群众信访工作，解决群众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依法依规加强信访工作，制定以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为主的工作思路，重点解决疑难问题为突破口，落实班子成员定期接访、变群众上访为领导干部下访的预防措施，明确重点案件领导挂包、干部分级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同时严格落实《信访条例》，畅通信访渠道，规范信访程序，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教育、行政、人民调解等手段，合法、合理、及时、有效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2、深入开展矛盾纠纷隐患排查调处工作。完善镇、管区、村（社区）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处置、督办和考核机制。对矛盾纠纷隐患排查调处工作建立台账，实行动态管理，做到情况明、底数清，充分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元调解方式，提高矛盾纠纷的调处率和调处成功率。
（四）强化对基层组织负责人和基层执法人员的法治培训

1、加强对基层组织负责人学法用法法治培训工作。重点加强对村居两委成员和“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组织培训工作。坚持利用召开镇政府大会之际邀请律师等法律专家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坚持利用网格员例会强化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法治培训。

2、加强基层执法人员的执法培训工作。根据行政执法工作的实际需要，组织开展行政执法专题培训班，着力提高我镇执法队伍的法治素养和执法能力。

三、2022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2022年我镇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开展法治宣传方式单一，宣传力度薄弱。

2、依法行政相关制度还有缺失，尚不完善；现有相关制度落实不到位。

3、极少数干部职工法治意识仍然淡薄，依然存在依法行政意识不够强，依法行政仅停留在口头上，但实际工作中轻法治或不讲法治的现象仍然存在。

在今后的工作中，高城镇全体干部职工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努力提高法治意识，完善依法行政的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落实，切实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持续强化法治培训和普法教育，全面提高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持续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度、透明度、强化行政监督。

四、2023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法治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百姓的安居乐业。在新的一年里，高城镇全体干部职工将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为创建和谐法治高城奠定基础。

2023年我镇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安排如下：

一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履职尽责，强化法治政府建设服务职责。扩大政务信息公开力度。认真办理群众投诉举报案件和各类信访事项，及时公开办理结果。加强对镇各执法口上的基层执法人员的法治培训力度，进一步提升执法人员依法执法的能力。强化对普通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和办事能力的培训，努力提升法治素养。

二是加强对相关制度执行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落实各单位负责人责任制，强化对信访和投诉件的公开透明处理。

三是加强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民法典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各种法律法规的宣传，持续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强化“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法治培训力度。严格按照“八五”普法规划开展各种法治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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